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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立书面劳动合同。
甩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台同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
”——本书对劳动合同的订立、劳动合同的履行和变更、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
介绍，并例举了相关案例进行说明，供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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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智，全国律协劳动法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劳动法律网总裁，北京良治时代
咨询中心（原社会、劳动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作为这次国务院《劳动合同法》（草案）立法课题组的负责人之一，在《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过程
中，梁智的许多重要意见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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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制定本法。
法条释义本条是关于本法立法目的和立法宗旨的规定。
一般来讲，每一部法律的第一条，都是有关这部法律的立法目的、立法宗旨和立法依据的规定。
《劳动合同法》也不例外，在它的第1条就明确了本法的立法目的。
这样，就极其简明的表达了颁布和施行这部法律所要达到的目的，回答了“为什么要制定这样一个法
律”的问题。
《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目的不是孤立的、独创的，它的立法目的是和《劳动法》的立法目的相对应的
。
我国《劳动法》第1条规定：“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这表明，《劳动法》首要目的就是要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调整劳
动关系，达到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的目的，最终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本法与《劳动法》的立法目的相呼应，规定了用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来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
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这样三个主要的立法目的。
可以说，《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都秉承了侧重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体现了独立
于公法（行政类法律）和私法（普通的民事法律）之外的社会法（以社会为本位，公权力进行干预）
的立法取向，即重点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这也是社会法系当中的劳动法律体系与普通的民事法律不能相类同的重要区别之处。
在学习、领会和贯彻《劳动合同法》的过程当中，掌握了这一关键点，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把劳动合同类同于普通的民事合同，劳动关系当作普通的民事关系来看待，把劳动争议当作普通
的民事争议处理，就会与《劳动法》，特别是《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和立法目的相违背，就无法
梳理、无法解决我们国家目前面临的日趋复杂的劳动关系和日趋尖锐的劳动争议等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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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劳动合同法实务一本全》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
法条释义本条是关于书面劳动合同的规定。
劳动合同的目的就是确立双方的劳动关系，明确双方在劳动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
这种权利义务表现为，劳动者成为用人单位的职工，参加用人单位分配的生产劳动或者工作任务。
关于本条情形的案例小林是搞电脑软件开发的高级人才，所以有几家软件公司都想请他到公司工作，
小林先后去了几家公司洽谈后，想比较一下哪家公司待遇更好。
就在这时有一家A公司的待遇让小林比较满意。
本案法律适用就本案情形而言，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是
没有形成劳动关系和形成了劳动关系却没有订立劳动合同，那么，应该如何处理案中的情况。
专家指引在此需要提醒用人单位的是，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必须要订立劳动合同，而且劳动合同必
须是书面形式，不能是口头形式。
用人单位在法定期间（用工后的一个月）内即使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也不影响已经存在的劳动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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